
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

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 2022年 8月 2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

的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公司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我们

对公司出具的《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进行了认真地

审阅，认为报告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。公司募

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，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。 

2、关于 2022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

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

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等规定和要求，截至 2022年上半年度，公司

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，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。公司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，亦不存在

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2年 6月 30日的对外担保情形。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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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张陆洋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连兴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艳波 

 

 

2022年 8月 22日 


